

松筠·青绿方舟——大学生活动中心绿色建筑的生态对话项目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


	工程名称
	松筠·青绿方舟——大学生活动中心绿色建筑的生态对话

	设计编号
	

	建设单位
	

	设计单位
	

	审核人
	

	审定人
	

	计算日期
	2026年3月26日





1.  标准要求
  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1.9 条明确要求：
   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   1   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2%；
   2   公共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%。

   没有功能作用的纯装饰构件有如下几种常见情况：
   （1）不具备遮阳、导光、导风、载物、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、格栅和构架等作为构成要素在建筑中大量使用。
   （2）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在屋顶等处设立塔、球、曲面等异型构件。
   （3）女儿墙高度超过标准要求2倍以上。
2.  指标计算
建筑名称: 建筑1
建筑类型:公共建筑
构件名称: 构件1
构件说明: 本构件为建筑立面装饰金属格栅构架，主要布置于外窗外侧，兼具立面造型装饰与外窗遮阳作用，可有效减少夏季太阳直射得热，降低空调能耗，同时不具备结构承重、通风等其他实用功能，契合 “松筠・青绿方舟”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。应用位置为建筑东、西立面外窗区域，采用轻量化铝合金型材制作，经核算，该装饰构件总造价为 8 万元
构件详图: 
[image: ]
汇总计算表: 
	装饰性构件名称
	单价(元)
	数量
	合计(元)

	构件1
	100
	800
	80000

	单栋建筑总造价（万元）
	
	 
	9000

	装饰性构件占比
	
	 
	0.09%


3.  结论
综上所述，满足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 GB/T 50378-2019中7.1.9条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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